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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

 

财务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的专项核查报告 

 

信会师报字[2018]第 ZE10618 号 

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： 

 

根据贵会《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发生业绩“变脸”或本

次重组存在拟置出资产情形的相关问题与解答》的要求，我们对中原

特钢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 “中原特钢”)2015 年度、

2016 年度以及 2017 年度(以下简称“最近三年”) 财务业绩真实性和

会计处理合规性进行了专项核查，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 

一、 执行的核查程序 

（一）2015 年至 2017 年年报审计情况 

中原特钢 2015 年财务报表由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

通合伙）审计，并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会字（2016）第 302011 号审

计报告，我们对中原特钢 2016 年至 2017 年的财务报表进行审计，并

分别出具了信会师报字[2017]第 ZE10240 号、信会师报字[2018]第

ZE10063 号，审计报告意见均为标准无保留意见。 

（二）本次核查的情况 

我们根据贵部要求，对中原特钢最近三年财务业绩真实性和会计

处理合规性进行了专项核查，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： 

1、复核中原特钢 2015 年至 2017 年间是否存在会计政策变更、

会计估计变更、会计差错更正，以及是否存在被滥用的情况。 

2、复核中原特钢 2015 年至 2017 年间重大交易及会计处理，关

注是否存在虚构交易，虚构利润，是否存在调节会计利润等情况，相

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。 

3、复核中原特钢 2015 年至 2017 年间应收账款、存货等计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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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值准备的情况，计提减值的依据及其合理性，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

则的规定。 

4、复核中原特钢 2015 年至 2017 年间关联交易，关注是否存

在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。 

二、 核查结论 

经执行上述核查程序，我们注意到： 

1、2015 年 3 月 31 日，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通

过对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变更的议案。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

相关规定及目前固定资产的实际使用情况，为更加客观真实地反映公

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公司对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进行调整。

折旧年限调整后，固定资产的净残值率不变。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从

2015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，会计估计的变更公司采用未来适用法，

调整部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导致公司减少年度固定资产累计折旧

2,910 万元，增加年度利润总额 2,910 万元。在相关资产尚可使用期

限内仍会对未来期间固定资产累计折旧产生影响。 

财政部于 2016 年发布了《增值税会计处理规定》（财会[2016]22

号），适用于 2016 年 5 月 1 日起发生的相关交易，公司根据该规定进

行了相应调整。 

财政部于 2017 年修订或新制定发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

政府补助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—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、处置

组和终止经营》、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》

（财会[2017]30 号），公司根据准则要求对公司会计政策和财务报表

列报进行相应的变更和调整。 

除以上变更外，中原特钢近三年无其他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、

会计差错更正。 

2、经检查中原特钢 2015年至 2017年间重大交易及其会计处理，

未发现中原特钢存在通过虚假交易虚构利润的情况，相关会计处理符

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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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经检查中原特钢 2015 年至 2017 年间应收账款、存货等计提

减值准备情况，中原特钢按照其会计政策，并根据最新的情况或进展

确认资产减值准备，不存在通过大幅不当减值准备调节利润的情况。 

4、经检查中原特钢 2015 年至 2017 年间的关联交易，未发现中

原特钢与关联方间的交易定价明显异于可比市场价的情况，未发现通

过关联方利益输送的情况。 

基于执行以上核查程序的结论，我们未发现中原特钢 2015 年至

2017 年间存在影响财务业绩真实性和会计处理合规性的事项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刘金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        中国·上海               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陈佳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二〇一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




